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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煤层气（煤矿瓦斯）是优质清洁能源。我国埋深 2000 米以浅煤

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36.81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国家高度重视

煤层气开发利用和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十一五”期间煤层气开发初

步实现商业化、规模化，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组织有关单位在充分调研、

广泛吸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编制了《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分析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提出了未来五年我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规划》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市场引导，强化政策扶持，加大科技

攻关，统筹布局，合理开发，加快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

气产业化基地建设，推进重点矿区煤矿瓦斯规模化抽采利用，保障煤

矿安全生产，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保护生态环境。

《规划》是指导我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引导社会资

源配置、决策重大项目、安排政府投资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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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现状

一、“十一五”期间的主要成就

“十一五”期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力推进煤层气

（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煤层气地面开发实现历史性突破，煤矿瓦斯

抽采利用规模逐年快速增长，煤矿瓦斯防治能力明显提高，奠定了进

一步加快发展的基础。

（一）煤层气实现规模化开发利用

国家启动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个产业化基地建设，实

施煤层气开发利用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成端氏—博爱、端氏—

沁水等煤层气长输管线，初步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开发，形成了煤层

气勘探、开发、生产、输送、销售、利用等一体化产业格局。重点煤

层气企业加快发展，对外合作取得新进展，潘庄、枣园项目进入开发

阶段，柳林、寿阳等项目获得探明储量。“十一五”期间，煤层气开

发从零起步，施工煤层气井 5400 余口，形成产能 31 亿立方米。2010

年，煤层气产量 15 亿立方米，商品量 12 亿立方米。新增煤层气探明

地质储量 1980 亿立方米，是“十五”时期的 2.6 倍。

（二）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取得重大进展

国家强力推进煤矿瓦斯“先抽后采、抽采达标”，加强瓦斯综合

利用，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和抽采利用规

模化矿区建设，煤矿瓦斯抽采利用量逐年大幅度上升。2010 年，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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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瓦斯抽采量 75 亿立方米、利用量 23 亿立方米，分别比 2005 年增

长 226%、283%。山西、贵州、安徽等省瓦斯抽采量超过 5 亿立方米，

晋城、阳泉、淮南等 10 个煤矿企业瓦斯抽采量超过 1亿立方米。

（三）煤矿瓦斯防治形势稳步好转

国家加快调整煤炭工业结构，淘汰煤矿落后产能，将煤层气（煤

矿瓦斯）抽采利用作为防治煤矿瓦斯事故的治本之策。加大安全投入，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 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 1000 亿元以上。

加强基础管理工作，组织专家“会诊”，编制瓦斯地质图。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开展瓦斯专项整治，强化监管监察。煤矿瓦斯防治形势持

续稳步好转，瓦斯事故和死亡人数逐年大幅度下降。2010 年与 2005

年相比，煤矿瓦斯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65%、71.3%，10 人

以上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73.1%、83.5%。

（四）煤层气开发利用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实施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攻克了多分支

水平井钻完井等 6 项重大核心技术和井下水平定向钻孔钻进等 47 项

专有技术。组建了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煤层气开发利用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煤矿瓦斯、火灾与顶板

重大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973”计划“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

防治关键技术研究”等项目，实施 10 项瓦斯治理技术示范工程和 8

项技术与装备研发，获得了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的新认识，取得了低透

气性煤层群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关键技术等一批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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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煤层气开发利用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47 号），有关部门出台了煤炭生产安全

费用提取、煤层气抽采利用企业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瓦斯发电上网

及加价、人才培养等扶持政策，初步形成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利用政策框架。国有重点煤矿企业累计提取煤炭生产安全费用 1500

亿元。企业开发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中央财政每立方米补贴 0.2

元，2007 年以来累计补贴 7.2 亿元。新增 3 家企业煤层气对外合作

专营权。初步建立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勘探、开发、安全等标准体

系，发布了低浓度瓦斯输送和利用等行业标准。

（六）煤层气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效益开始显现

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范围不断拓展，广泛应用于城市民用、

汽车燃料、工业燃料、瓦斯发电等领域，煤矿瓦斯用户超过 189 万户，

煤层气燃料汽车 6000 余辆，瓦斯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75 万千瓦，实施

煤矿瓦斯回收利用 CDM 项目 60 余项。低浓度瓦斯发电开始推广，风

排瓦斯利用示范项目已经启动。“十一五”期间，累计利用煤层气（煤

矿瓦斯）95 亿立方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115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4250 万吨。

（七）煤矿瓦斯防治组织领导体系逐步完善

成立了 12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

组，26 个产煤省（区、市）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形成了部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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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综合防治的工作体系，研究解决了一批煤矿瓦

斯防治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方面的重大问题。实行目标管理，对各产煤

省（区、市）及重点煤层气企业下达年度瓦斯抽采利用和煤层气地面

开发利用目标，实施季度考核通报。每年召开全国煤矿瓦斯防治现场

会或电视电话会议，推广先进经验，提升防治理念，安排部署工作。

举办了 10 期培训班，45 户安全重点监控煤矿企业、78 个重点产煤市

以及部门负责人近 1000 人参加培训，近 6000 人到矿区学习交流。积

极协调解决矿业权重叠问题，核减 5~10 年内影响煤炭开采的煤层气

矿业权面积 1.1 万平方公里，协调煤炭企业与煤层气企业合作开发矿

业权面积 0.8 万平方公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勘探投入不足

煤层气勘探风险大、投入高、回收期长。国家用于煤层气基础勘

探资金少，规定的最低勘探投入标准低，探矿权人投资积极性不高，

社会资金参与煤层气勘探存在障碍，融资渠道不畅，勘查程度低。目

前，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2734亿立方米，仅为预测资源总量的0.74%，

难以满足大规模产能建设需要。

（二）抽采条件复杂

我国煤层气赋存条件区域性差异大，多数地区呈低压力、低渗透、

低饱和特点，除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外，其他地区目前实现

规模化、产业化开发难度大。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多，随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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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深度加大，地应力和瓦斯压力进一步增加，井下抽采难度增大。

（三）利用率低

部分煤层气项目管道建设等配套工程滞后，下游市场不完善，地

面抽采的煤层气不能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项目规模小、浓度变化

大、利用设施不健全，大量煤矿瓦斯未有效利用，2010 年利用率仅

为 30.7%。

（四）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基础研究薄弱。现有煤层气勘探开

发技术不能适应复杂地质条件，钻井、压裂等技术装备水平较低，低

阶煤和高应力区煤层气开发等关键技术有待研发。煤与瓦斯突出机理

仍未完全掌握，深部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关键技术装备水平亟待提

升。

（五）扶持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

瓦斯发电机组规模小、布局分散，致使部分地区瓦斯发电上网难，

加价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煤层气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尚不健全。煤

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经济效益差，现有补贴标准偏低。高瓦斯

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采成本高、安全投入大，需要国家在税费等方

面出台扶持政策。

（六）协调开发机制尚不健全

煤层气和煤炭是同一储层的共生矿产资源。长期以来，两种资源

矿业权分别设置，一些地区存在矿业权交叉重叠问题，有关部门采取

了清理措施，推动合作开发，但煤层气和煤炭协调开发机制尚未全面

形成，既不利于煤层气规模化开发，也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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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环境

一、能源需求持续增长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继续加快，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受资源赋存条件制约，石

油天然气供需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可有效增加国内能源供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

“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能源生产和

利用方式变革，着力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

系，需要进一步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以人为本、关爱生命、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加快安全高效煤矿建

设，不断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煤矿瓦斯防治任务更加艰巨。加快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强力推进煤矿瓦斯先抽后采、抽采达

标，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避免煤矿瓦斯事故。

四、资源节约力度加大

“十二五”时期，国家确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

对节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煤层气（煤矿瓦斯）是优质化石能源，有利



8

于分布式能源系统推广应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随着技术不断进步，

抽采利用率提高，可大量节约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五、环境保护约束增强

“十二五”时期，国家确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更高要求。煤层气（煤矿瓦斯）的

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每利用 1 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

碳 150 万吨。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不断提高利用率，可大

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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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煤层气产业发展方式，坚持市场引导，强化政策

扶持，加大科技攻关，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加快煤层气产业发展，

加大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力度，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保障煤矿安全生

产，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

二、基本原则

坚持地面开发与井下抽采相结合，构建高效协调开发格局；坚持

自营开发与对外合作相结合，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坚持就近利用

与余气外输相结合，形成以用促抽良性循环；坚持基础研究与技术创

新相结合，突破开发利用技术瓶颈；坚持市场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结合，

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安全环保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加快推进

和谐社会建设。

三、发展目标

2015 年，煤矿瓦斯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 2010 年下降 40%以上；

煤层气（煤矿瓦斯）产量达到 300 亿立方米，其中地面开发 160 亿立

方米，基本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 140 亿立方米，利用率 60%以上；

瓦斯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285 万千瓦，民用超过 320 万户。“十二五”

期间，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1 万亿立方米，建成沁水盆地、鄂尔

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层气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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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布局和主要任务

一、煤层气勘探

以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重点，加快实施山西柿庄南、

柳林、陕西韩城等勘探项目，为产业化基地建设提供资源保障。推进

安徽、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勘探，实施宿州、焦作、

织金、准噶尔等勘探项目，力争在新疆等西北地区低阶煤煤层气勘探

取得突破，探索滇东黔西高应力区煤层气资源勘探有效途径。到 2015

年，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1 万亿立方米。

二、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一）地面开发

“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发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建成

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已有产区稳产增产，新建产区增加储量、扩大产

能，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产量快速增长。继续做好煤矿区煤层气

地面开发。开展安徽、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煤层气

开发试验，力争取得突破。到 2015 年，煤层气产量达到 160 亿立方

米。

1、沁水盆地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

沁水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含煤面积 2.4 万平方千米，埋深

2000 米以浅煤层气资源量 3.7 万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 1834 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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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已建成产能 25 亿立方米，初步形成勘探、开发、生产、输送、

销售和利用等一体化产业基地。“十二五”期间，建成寺河、潘河、

成庄、潘庄、赵庄项目，加快建设大宁、郑庄、柿庄南等项目，新建

马必、寿阳、和顺等项目。项目总投资 378 亿元，到 2015 年形成产

能 130 亿立方米，产量 104 亿立方米。

2、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地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含煤面积 2.5

万平方千米，埋深 1500 米以浅煤层气资源量 4.7 万亿立方米，探明

地质储量 818 亿立方米，已建成产能 6 亿立方米。“十二五”期间，

建成柳林、韩城-合阳项目，加快建设三交、大宁-吉县、韩城-宜川、

保德-河曲等项目，新建临兴、延川南等项目。项目总投资 203 亿元，

到 2015 年，形成产能 57 亿立方米，产量 50 亿立方米。

3、其他地区煤层气开发

加快辽宁阜新、铁法矿区煤层气开发，推进河南焦作、平顶山、

贵州织金-安顺等项目开发试验。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到 2015 年，

形成产能 9 亿立方米，产量 6 亿立方米。

（二）井下抽采

“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进煤矿瓦斯先抽后采、抽采达标，重点

实施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规模化矿区和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保障煤

矿安全生产。2015 年，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 140 亿立方米。

1、重点矿区规模化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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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辽宁、安徽、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 33 个煤

矿企业、8 个产煤市（区），开展煤矿瓦斯规模化抽采利用重点矿区

建设。重点落实区域综合防突措施，新建、改扩建抽采系统，增加抽

采管道、专用抽采巷道和钻孔工程量，配套建设瓦斯利用工程。到

2015 年，建成 36 个年抽采量超过 1 亿立方米的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规

模化矿区，工程总投资 562 亿元。

2、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

建成黑龙江峻德矿、安徽潘一矿等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分区域选

择瓦斯灾害严重、有一定发展潜力的煤矿，再建设一批瓦斯治理示范

矿井，推进瓦斯防治理念、技术、管理、装备集成创新，探索形成不

同地质条件下瓦斯防治模式，发挥区域示范引导作用。

三、煤层气（煤矿瓦斯）输送与利用

（一）煤层气输送与利用

煤层气以管道输送为主，就近利用，余气外输。依据资源分布和

市场需求，统筹建设以区域性中压管道为主体的煤层气输送管网，适

度发展煤层气压缩和液化。开展煤层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建设。优

先用于居民用气、公共服务设施、汽车燃料等，鼓励用于建材、冶金

等工业燃料。在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及豫北地区建设 13 条

输气管道，总长度 2054 千米，设计年输气能力 120 亿立方米。

（二）煤矿瓦斯输送与利用

煤矿瓦斯以就地发电和民用为主，高浓度瓦斯力争全部利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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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低浓度瓦斯发电，加快实施风排瓦斯利用示范项目和瓦斯分布式能

源示范项目，适度发展瓦斯浓缩、液化。鼓励大型矿区瓦斯输配系统

区域联网，集中规模化利用；鼓励中小煤矿建设分散式小型发电站或

联合建设集配管网、集中发电，提高利用率。到 2015 年，瓦斯利用

量 84 亿立方米，利用率 60%以上；民用超过 320 万户，发电装机容

量超过 285 万千瓦。

四、煤层气（煤矿瓦斯）科技攻关

（一）加强重大基础理论研究

重点开展煤层气成藏规律、高渗富集规律研究及有利区块预测评

价，低阶煤煤层气资源赋存规律研究，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研究等。

（二）加强关键技术装备研发

开展构造煤煤层气勘探、低阶煤测试、空气雾化钻进、煤层气模

块化专用钻机、多分支水平井钻完井、水平井随钻测量与地质导向、

连续油管成套装备、清洁压裂液、氮气泡沫压裂、水平井压裂、高效

低耗排采、低压集输等地面开发技术与重大装备研发。

研究地面钻井煤层预抽、采动卸压抽采、采空区抽采一井多用技

术，研发煤与瓦斯突出预警和监控、瓦斯参数快速测定、深部煤层和

低透气性煤层瓦斯安全高效抽采、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安全高效利

用等关键技术及装备，示范区域性井上下联合抽采技术，推广低浓度

瓦斯安全输送技术及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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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分析

（一）地面开发

煤层气井、集输站场等施工期间，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噪声、

污水和固体废弃物。施工车辆、机械和人员活动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的

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就会消失。工程废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

小。固体废弃物产生数量不大，经过妥善处理，不会对环境产生大的

影响。场地平整、管沟开挖、施工机械车辆、人员活动等会造成一定

的土壤扰动和植被破坏，通过采取生态恢复措施，不会影响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煤层气开采期间，对大气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站场、清管作业及放

空燃烧排放的少量烟气；水污染物来自站场排放的少量废水。根据现

有煤层气生产井废水化验资料，各项指标浓度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

（二）井下抽采

煤矿井下瓦斯抽采装置、地面瓦斯处理场站及储气等配套设施的

建设期间，施工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少量的扬尘、污水、噪声和固

体废弃物，影响较小。

（三）管道输气

煤层气（煤矿瓦斯）输气管道施工期间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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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污水、固体废弃物等对沿线土壤、植被造成的扰乱。管道建成后，

管道、沿途输气站会对沿线地区的敏感目标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

二、环境保护措施

（一）环境保护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严格执行《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

准（暂行）》（GB21522-2008）。煤层气（煤矿瓦斯）开采企业建立环

保管理制度，负责监督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对

规划建设的项目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建设煤层气管道时应提高焊接质量，避免泄漏事故。对清管作业

及站场异常排放的煤层气，应进行火炬燃烧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

必要时进行降噪隔声处理。站场周围进行绿化，以控制噪声、吸收大

气中的有害气体、阻滞大气中颗粒物质扩散。

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项目建设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不

占或少占耕地，对依法占用土地造成损毁的，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组织

复垦，减少土地损毁面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

在选场、选站、选线过程中必须避开生活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

护区、名胜古迹，尽量避绕经济作物种植区、林地、水域、沼泽地。

经济作物种植区施工时，避免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尽量降低对农业

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林地施工时，禁止乱砍滥伐野外植被，做好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应尽快进行生态补偿，恢复地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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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产力。

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或生态脆弱区等生态保护重点地区开采

煤层气，应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监管制度，采取

先进的咨询管理、工程技术等措施，合理规划、合理利用、合理施工，

尽量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环境监测

项目建设前，必须系统监测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状况，以便对

比分析。应选择一定数量的煤层气井，监测其在钻井、压裂、排采等

作业过程对井场及周边生态环境、声学环境、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影响。

应对管道沟两侧 1 米内，以及集输站周围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对加

压站、发电站厂界外 1 公里范围内的声学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对管道

两侧各 40 米范围内和加压站场四周 50 米范围内环境风险评价；对煤

层气开采井网分布范围内的地下水影响进行评价。

三、环境保护效果

实现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目标，将累计

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658 亿立方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7962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9.9 亿吨。煤层气（煤矿瓦斯）替代煤炭燃烧利

用，可有效降低二氧化硫、烟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粉煤灰

占地产生的环境问题，避免煤炭加工、运输时产生的扬尘等大气污染，

有利于改善大气环境。



17

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行业发展指导和管理

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发挥组织协调、综合管理职能作

用，统筹煤层气产业发展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技术标准，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体制机

制创新，制定煤层气产业政策、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指导

煤层气产业发展。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1〕26 号），实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目标管理，季度

通报，年度考核。建立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制度，落实煤矿瓦

斯先抽后采、抽采达标规定，将瓦斯抽采能力、瓦斯抽采达标煤量等

指标纳入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强化监管监察，严格瓦斯超限管理。

加强煤层气行业监测、统计等基础管理工作。推进支撑体系建设，为

行业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培育大型煤层气骨干企业，鼓励成立专业化

瓦斯抽采利用公司，推动产业化开发、规模化利用。

二、加大勘探开发投入

加大煤层气勘查资金投入。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煤矿安

全改造及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提高勘探投入最低标准，促进煤层

气企业加大勘探投入。引导大型煤层气企业增加风险勘探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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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重点区块勘探开发。加强对外合作管理，吸引有实力的境外投资

者参与煤层气风险勘探和试验开发。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煤层气勘探开

发、煤层气储配及长输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

持符合条件的煤层气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增强发展能力。

三、落实完善扶持政策

严格落实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企业税费优惠、瓦斯发电上网

及加价等政策。研究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补贴标准。研

究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加大安全投入的税收支持政策。研究完

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使用范围，支持涉及安全生产的煤矿瓦斯利用项

目。执行国家关于高浓度瓦斯禁止排放的规定，研究制定低浓度瓦斯

和风排瓦斯利用鼓励政策，提高利用率。优先安排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项目及建设用地。推动煤层气（煤矿瓦斯）管网基础设施建

设，国家统筹规划煤层气公共主干管网建设，支持地方和企业建设煤

层气专用管网，鼓励煤层气接入天然气长输管网和城市公共供气管

网。

四、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继续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973”计划、“863”

计划，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技术装备研发，着重解决煤层气

产业发展中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积极引进煤层

气勘探开发利用先进技术。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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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煤层气（煤矿瓦斯）技术创新体系。发挥技术咨询

服务机构作用，统筹考虑现有科研布局，整合现有科研资源，加强煤

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煤层气开发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等专业机构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技术装备国产化。建立健

全煤层气标准体系，加快出台勘查、钻井、压裂、集输等方面标准。

鼓励高校与用人企业合作，采用订单式等培养模式联合培养煤层气相

关专业人才。

五、创新协调开发机制

建立完善煤层气和煤炭共同勘探、合作开发、合理避让、资料共

享等制度。新设探矿权必须对煤层气、煤炭资源综合勘查、评价和储

量认定。煤层气产业发展应以规模化开发为基础，应当规模化开发的

煤层气资源，不具备地面开发能力的煤炭矿业权人，须采取合作方式

进行开发。煤炭远景开发区实行“先采气后采煤”，新设煤层气矿业

权优先配置给有实力的企业。煤矿生产区（煤炭采矿权范围内）实行

“先抽后采”、“采煤采气一体化”。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但未设置煤

炭矿业权，根据煤炭建设规划五年内需要建设的，按照煤层气开发服

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保证煤炭开采需要。

煤炭企业和煤层气企业要加强协作，建立开发方案互审、项目进展通

报、地质资料共享的协调开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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